
 
 
 
 
 
 
 
 
 

精算報告 
 
 
 
 
 
 
 

 

委託單位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研究單位 
基準企業管理顧問(股)公司 

 
 

 

 

中華民國 八十九 年 六 月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委託辦理基金第一次正式精算案 



 1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委託辦理基金第一次正式精算案 

壹、前言 

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施行細則第十七條規定：

「本基金財務管理以收支平衡為原則，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管 理 委 員 會 (以 下 簡 稱 基 金 管 理 會 )為 評 估 基 金 財 務 負 擔 能

力，應實施定期精算，精算頻率採三年一次為原則。每次精算

五十年。」我國公務人員退撫新制自八十四年七月一日起施

行，教育人員自八十五年二月一日起施行，軍職人員則自八十

六年一月一日起施行，基金管理會為期就實際產生資料，儘早

瞭解本基金在現行收支結構下，其未來之財務負擔能力，以使

基金之運作步入正軌，爰依上開規定辦理本專案計畫。 

一、精算目的 

基於退撫新制之實施，並配合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以

下簡稱退撫基金) 之財務處理亦應考慮收支平衡之原則，故本

精算研究之主要目的旨在合理之假設下，精算出在目前之退休

撫卹法規下適當提撥率，以及在目前提撥率下未來財務狀況，

以利政府有關單位擬定未來退休撫卹政策及法規。 

二、精算內容 

(一)  經驗資料的提供、分析、檢核與建立 

評估各項歷年經驗資料的完整性與正確性，並與八十六

年度六月三十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委託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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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基金第一次精算案 (以下簡稱試算案 )之相關資料進行 比

對、修勻、整補與推估等工作以建立多重脫退經驗率表。(有

關轉檔資料之建立詳如附件一) 

(二)精算假設擬定 

  評估退休撫卹基金運用組合規劃表中各項資產運用預定

收益率，並參酌歷年薪資調整情形，釐定不同組合之精算假

設基礎，以配合分析在不同精算假設下，應有之合理提撥率。 

(三)精算方法適用性分析 

  基於退撫基金係於民國八十四年七月一日開始運作，首

批納入者為公務人員，至於教育人員則於八十五年二月一日

加入，而軍職人員於八十六年一月一日最後加入，且對於退

撫新制實施前之過去服務年資所產生之退休金負債，並非由

退撫基金承擔，故為符合基金運作之狀況，並為配合基金財

務報表揭露之需要，經會議討論後決議，將以民國八十八年

六月三十日為精算評價日，以綜合成本法(Aggregate Cost 

Method)精算合理適當的基金提撥率；另以加入年齡精算方

法(Entry Age Normal Cost Method) 評估應計負債(Accrued 

Liability) (精算方法說明如附件二) 。  

(四)精算作業執行與結果研判 

  配合完成電腦作業系統，結合相關精算假設與基本資料，

完成本次精算項目之各項精算結果，並將各項精算結果藉由

敏感度分析，試算各項變動因素對精算結果之影響，以確認

精算結果之合理性。 

三、精算項目 

(一 )退撫基金各項經驗資料之建立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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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達成收支平衡之目標下，依所建立之經驗資料，按現行

公務人員、教育人員、軍職人員之退休撫卹制度，採行最切

合退撫基金實際狀況之精算方法，並依軍、公、教三種身分

別，在不攤提過去負債（退撫新制實施前之應計負債）前提

下，釐定未來五十年 (民國八十九年至一三八年) 適當之基

金提撥率及應達成之相對投資報酬率水準。 

(三 )對退撫基金未來五十年內之現金流量進行分析。 

(四 )在目前基金收支結構下，依實際精算結果，對基金未來財

務負擔能力進行評估，並對所可能產生之問題提出具體建議。  

(五 )於每一會計年度結束後，以當年度結束日為精算評價日，

對基金資產、退休金負債、未提撥退休金負債、已提撥比例、

涵蓋薪資及未提撥退休金負債對涵蓋薪資之比例進行精算，

每年一次至下一次精算作業完成日止，共計三個年度（ 88

年 6 月 30 日、89 年 12 月 31 日及 90 年 12 月 31 日）。 

(六 )本次精算結果與前次精算結果之差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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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給付內容 

  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第四條之規定:「  本

基金之用途、限於經各該主管機關依法核定支付第一條所定人

員之退休金、退職酬勞金、退伍金、退休俸、贍養金、撫卹金、

撫慰金、資遣給與及中途離職者之退費。但下列各項加發仍應

由各級政府另行編列預算支付: 一、因公或作戰傷病成殘加發

之退休(職 )(伍 )金。二、因公死亡加發之撫卹金。三、勳章、

獎章及特殊功績加給之退休(職 )(伍 )金、撫卹金。四、公務人

員於年滿五十五歲時，自願提前退休加發之退休金。五、依公

務人員退休法第十六條之一第五項規定加發之一次補償金。

六、依軍人撫卹條例規定加發之撫卹金」。茲將由退撫基金支

付的相關退休法規及其運作現況說明如下。 

一、退休撫卹法規摘要 

  有關退撫基金應負擔之各項給付依「公務人員退休法」、

「公務人員撫卹法」、「公務人員資遣給與辦法」、「學校教職員

退休條例」、「學校教職員撫卹條例」、「陸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

條例」以及「軍人撫卹條例」之內容摘述如下: 

 (一)公務人員 

l、退休金 

(1)自願退休: 

任職五年以上年滿六十歲者或任職滿二十五年者。 

(2)命令退休: 

  任 職 五 年 以 上 年 滿 六 十 五 歲 者 或 心 神 喪 失 或 身 體 殘 廢 不

堪勝任職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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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退休金之給與 

  

 任職十五年以上者，可選擇一次退休金、月退休金、兼領

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金與二分之一之月退休金、兼領三分之一

之一次退休金與三分之二之月退休金以及兼領四分之一 之 一

次退休金與四分之三之月退休金等五種支領方式。 

  一次退休金，以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

為基數，每任職一年給與一個半基數，最高三十五年給與五十

三個基數。尾數不滿六個月者，給與一個基數，滿六個月以上

者，以一年計。 

  月退休金，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數，每任

職一年，照基數百分之二給與，最高三十五年，給與百分之七

十為限。尾數不滿半年者，加發百分之一，滿半年以上未滿一

年者，以一年計。 

  再一次加發補償金:本法修正施行前任職未滿二十年，於本法

修正施行後退休，其前後任職年資合計滿十五年支領月退休金

者，依其在本法修正施行後年資，年滿半年一次增發半個基數

之補償金，最高一次增發三個基數，至二十年止。其前後任職

年資超過二十年者，年滿一年減發半個基數，至滿二十六年者

不再增減。 

2、離職退費 

  公務人員於年滿三十五歲時或年滿四十五歲時自願離職者 

，得申請發還其本人及政府繳付之基金費用，並以臺灣銀行之

存款年利率加計利息，一次發還。 

  公務人員依規定不合退休資遣於中途離職者或因案免職者 

，得申請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基金費用，並以臺灣銀行之存款

年利率加計利息，一次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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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撫卹金 

公 務 人 員 病 故 或 意 外 死 亡 或 因 公 死亡 者 ， 給 與 遺 族 撫 卹

金。 

撫卹金之給與標準: 

(1)任職未滿十五年者，給與一次撫卹金，不另發年撫卹金。

任職每滿一年，給與一個半基數，尾數未滿六個月者，給與

一個基數，滿六個月以上者，以一年計。 

(2)任職十五年以上者，除每年給與五個基數之年撫卹金外，

其任職滿十五年者，另給與十五個基數之一次撫卹金，以後

每增一年加給半個基數，尾數未滿六個月者，不 計 ;滿 六 個

月以上者，以一年計，最高給與二十五個基數。 

 基數之計算，以公務人員最後在職時之本俸加一倍為準 

。年撫卹金基數應隨同在職同等級公務人員本俸調整支給之 

。  

4、撫慰金: 

  支領月退休金或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死亡時，另給與遺族

一次撫慰金。                            

  一次撫慰金，以其核定退休年資及其死亡時同等級之現

職人員應領之一次退休金為標準，扣除已領之月退休金，補

發其餘額，並發給相當於同等級之現職人員六個基數之撫慰

金。其無餘額者亦同。 

  另支領一次撫慰金之遺族為父母、配偶或未成年子女者 

，如不領一次撫慰金時，得按原領月退休金之半數或兼領月

退休金之半數，改領月撫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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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資遣給與: 

  以資遣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數，每

任職一年給與一個半基數，最高三十五年給予五十三個基數 

。尾數不滿六個月者，給與一個基數，滿六個月以上者，以

一年計。 

(二)教育人員 

1、退休金 

(1)自願退休: 

同公務人員。 

(2)命令退休: 

同公務人員。 

(3)退休金之給與: 

任職五年以上未滿十五年者，給與一次退休金。 

  任職十五年以上者，可選擇一次退休金、月退休金、兼領

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金與二分之一之月退休金、兼領三分之一

之一次退休金與三分之二之月退休金以及兼領四分之一之一

次退休金與四分之三之月退休金等五種支領方式。 

  一次退休金，以退休生效日在職同薪級人員之本薪加一倍

為基數，每任職一年給與一個半基數，最高三十五年給與五十

三個基數。尾數不滿六個月者，給與一個基數，滿六個月以上 

者，以一年計。 

月退休金，以在職同薪級人員之本薪加一倍為基數，每任

職一年，照基數百分之二給與，最高三十五年，給與百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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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為限。尾數不滿半年者，加發百分之一，滿半年以上未滿一 

年者，以一年計。 

教師或校長服務滿三十五年，並有擔任教職三十年之資歷 

，且辦理退休時往前逆算連續任教師或校長五年以上，成績優

異者，一次退休金之給與，依前述規定增加其基數。但最高總

數以六十個基數為限;月退休金之給與，自第三十六年起，每

年增加百分之一，以增至百分之七十五為限。 

再一次加發補償金:同公務人員。 

2、離職退費 

同公務人員。 

3、撫卹金 

同公務人員。 

4、撫慰金: 

同公務人員。 

5、資遣給與: 

同公務人員 

(二 )   

1、   

(1)    

常備軍官服現役不得少於八年，常備士官服現役不得少

於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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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命令退伍 

   

下士、中士、上士五十歲;士官長五十八歲;尉官五十歲;

校官五十八歲 ;少將六十歲 ;中將六十五歲 ;上將七十歲 (但一

級上將除役年齡，不受限制)。  

 

  士官與除役年齡同;少尉、中尉十年;上尉十五年;少校二十年 

;中校二十四年;上校二十八年;少將五十七歲;中將六十歲;上

將六十四歲。 

  在現役期間，因作戰或因公致傷、殘，或因病、傷、體質

衰弱或殘廢經檢定不適服現役或不堪服役者。 

(3)退伍金及退休俸之給與: 

  軍官、士官退伍除役時，服現役三年以上未滿二十年者，

按服現役年資，給與退伍金；服現役二十年以上，或服現役十五

年以上年滿六十歲者，依服現役年資，可選擇退伍金，或按月

支領退休俸。 

退伍金之給付標準:同公務人員一次退休金。 

退休俸之給付標準:同公務人員月退休金。 

再一次加發補償金：同公務人員。 

2、離職退費 

不合發給退除給與之軍官、士官，得申請發還其本人已繳

付之基金費用，並以台灣銀行之存款利率加計利息後，一次發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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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撫卹金 

服役未滿十年者，給與十五個基數。服役十年以上者，每

增服一年增給○ .五個基數，最高給與二七.五個基數。另依死

亡原因給與三至二十年之年撫金，每年給與五個基數。 

4.撫慰金 

同公務人員。 

二.現行運作狀況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自八十四年七月一日開始運作，首

批加入者為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於八十五年二月一日加入，軍

職人員於八十六年一月一日最後加入。至本次精算評價日為止

參加基金人數分別為公務人員 280,380 人，教育人員 186,279

人，軍職人員為 111,196 人，合計為 577,855 人，累計提撥金

額公務人員部份 52,993,564 仟元，教育人員部份 37,410,522

仟 元 ， 軍 職 人 員 部 份 12,252,193 仟 元 ， 基 金 累 積 收 益 為

16,595,224 仟元；基金給付公務人員 2,764,232 仟元，教育人

員 2,045,064 仟元，軍職人員 3,307,039 仟元，總計基金餘額

為 111,134,769 仟元 (詳如附 件 三 )， 其 中 用 於 購 買 票 券 金 額

43,117,833 仟元，佔 38.8%最高，存於金融機構金額 34,950,534

仟元，佔率 31.45%次之，購買權益證券 30,546,299 仟元，佔

率為 27.48%，與公務人員福利有關之貸款 1,800,000 仟元，

佔率為 1.62%，應計款項 720,103 仟元，佔率為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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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公務人員篇 

一、經驗資料分析 

公 務 人 員 自 民 國 八 十 四 年 七 月 一 日 起 納 入 退 撫 新

制，至評價日（八十八年六月三十日）共有四年，本精算

研究先以過去四年之經驗資料為基礎，評估其完整性與正

確性，各項經驗資料分析分述如下： 

(一)評價日之基本資料 

以 公 務 人 員 基 金 管 理 委 員 會 提 供 之 轉 檔 光 碟 資 料 與

八十六年六月三十日試算案之基本資料比較結果如下： 

１、人數 

八十八年轉檔光碟資料為 280,380 人，八十六年六月

三十日試算案人數為 271,102 人，兩年內約成長 3.4％。  

２、平均年齡 

八十八年轉檔光碟資料平均年齡為 39.55 歲，八十六

年六月三十日試算案平均年齡為 38.46 歲，兩年內約增加

1.09 歲，故評價日所用之基本資料在平均年齡方面尚稱允

當。 

３、平均本俸 

八十八年轉檔光碟資料平均本俸為 23,876 元，八十

六年六月三十日試算案平均本俸為 21,237 元，兩年內之

平均成長率約為 6％。評價日所用之基本資料在平均本俸

方面亦稱合理。 

４、平均年資 

八十八年轉檔光碟資料平均年資為13.83年，八十六

年六月三十日試算案平均年資為12.66年，兩年內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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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年，與平均年齡的增加相當，故評價日所用之基本資

料在平均年資方面亦稱允當。 

綜合上述各項之比對結果，顯示轉檔資料與試算案在

差異上並無明顯不合理的現象，故以上述之有效資料為基

準進行精算評估，公務人員之基本資料如附件四。 

（二）脫退率 

開辦日至今已有四年資料，各年度之差異不大，故以其

經驗數推估整補，應用簡金斯第五差分密切公式(Jenkin's 

Fifth Difference Modified Osculatory Formula)進行修

勻，所得出之多重脫退經驗率表詳如附件五。經以前述之

多重 脫 退 經 驗 率 表 套 用八十八年 六月 三十日 評 價 日 之 基

本 資 料 來 計算之各項脫 退 人 數，與轉檔 資 料 的 實 際 脫 退 人

數 比較，經核對後各項脫退人數其差異度甚小，顯示修勻後

之多重脫退經驗率表並無偏差，其各項脫退率簡述如下： 

１、退休率 

公 務 人 員 之 脫 退 率 係 依 提 供 之 異 動 檔 及 基 本 資 料

檔，來觀察各年度間公務人員之脫退情形，其做法如下： 

(1)將異動檔資料之異動情況歸屬於退休者，按年度別以5  

歲年齡組列表，當成分子。 

(2)將基本資料檔之有效資料，統計各年度初之在職人數， 

亦以5歲年齡組列表，當成分母。 

(3)適 度 地 將 各 年 度 之 分 子 與 分 母 分 別 相 加 後 再 相 除，即

得 5 歲 年 齡 組 之 退 休 率 。  

再 應 用 簡 金 斯 第 五 差 分 密 切 公 式 進 行 修 勻 ， 即 可 得

出 。  

另 從 異 動 檔 資 料 可 得 知 近 幾年 其 現 有 支 領 一 次 退 休

金、月退 休 金 者 及 兼 領 一 次 退 休 金 與 月 退 休 金 者 之 人 數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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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其中 具 有 退 休 金 選 擇 權 之 人 數，係 包 含 現 有 支 領 一次

退 休 金 者 中 其 年 資 滿 15年 以 上 和 年 齡 滿 50歲 以 上 者 及 現

有 已 支 領 月 退 休 金 者 (含 兼 領 一 次 退 休 金 與 月 退 休 金 者 )

之 合 計，令 其 為 分 母；再 考 量 實 際 上 支 領 月 退 休 金 者 及兼

領 一 次 退 休 金 與 月 退 休 金 者 之 人 數 比 例 加 權，其 計 算 方式

如 下 ：  

支領月退休金者之人數乘以1 

兼領1/2一次退休金與1/2月退休金者之人數乘以1/2 

兼領 1/3一次退休金與2/3月退休金者之人數乘以2/3 

兼領 1/4一次退休金與3/4月退休金者之人數乘以3/4 

四者相加後，令其為分子； 

分子與分母相除約為64.8％，故可推得現行具有退休金

選擇權者，採月退者其權數比率約為 64.8％，較上次權數

比率58.6%有增加之趨勢。 

２、死亡率 

先統計異動檔資料之異動情況歸屬於死亡後，同退休率

之分子與分母做法，再加以推估、整補及修勻。 

３、離職率 

先統計異動檔資料之異動情況歸屬於離職後，同退休

率之分子與分母做法，再加以推估、整補及修勻。 

４、資遣率 

先統計異動檔資料之異動情況歸屬於資遣後，同退休

率之分子與分母做法，再加以推估、整補及修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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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精算假設 

由於公務人員人數眾多，大數法則足以運用，除脫退經

驗率如上述外，其他相關資料應有其穩定性。本精算研究之

各項精算假設依以下之經驗資料為基礎推估。 

(一)預定年利率： 

依 據   基 金 管 理 會 目 前 所 採 之 投 資 策 略 及 投 資 組 合

及 未 來 經 濟 環 境 及 長 期 利 率 之 走 勢 ， 並 基 於 長 期 穩 健 原

則，本報告採預定年利率7％計算  (詳如附件六) 。  

(二)平均本俸預估： 

為避免因預定年利率與平均本俸相差過大，而影響精算

結果穩健，並考量政府調薪政策、未來趨勢及任職公務人員

中平均約共有23次晉升之特性，以新進人員平均年齡約為29

歲，且可能在有某些年齡已晉升至該職等最高級，日後不會

再晉升，經會議充分協調溝通後，本報告平均本俸年增加率

在55歲之前採 4％預估，55歲之後採 3％預估。 

(三)參加基金人數預估： 

參酌八十六年六月三十日試算案之精算報告，管理委員

會函送本研究小組有關參加退撫基金人員增加率提供之意見

如下：「由於現行政府用人政策採員額精簡控制規劃，如出

缺不補、鼓勵退休、精省政策、公營事業趨向民營化及公共

事務委由民間經營等，因此，未來政府機關及人員數不易成

長，甚至於負成長，故其近十五年之人員成長率似應為零或

負數」。及參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八十六年六月出版之「行

政院所屬各機關學校八十七年至九十年度中程人力計劃」一

書，故乃以所提供之人力成長及最終現員預估表為基準，八

十九年 至 九 十 年 之 參加退撫基金人 數 年 增 加 率分別採0.23％

及 -1.91％，而九十一年至一三八年之參加退撫基金人數年增

加率為零。未來五十年參加退撫基金之人數詳如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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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生率之預估 

１、退休年齡： 

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公務人員任

職五年以上，年滿六十五歲者，應命令退休。」參酌本項規

定 及 轉 檔 資 料 中 六 十 六 歲 以 上 人 員 佔 率 並 不 影 響 本 報 告 精

算結果之考量下，本報告假設公務人員滿六十五歲時即予退

休 

，其後無任何退休人數。 

２、脫退率(含死亡、離職、資遣、退休)： 

除已如前述，另對支領月退休金者，其退休後之死亡率

係採用壽險業100％之年金生命表計算，上述100％年金生命

表是依據內政部七十八年至八十年最新編布之「台灣地區國

民生命表」 (又稱「第八次台灣地區國民生命表」 ) 死亡率

百分之六十五為準頒訂，詳如附件八。 

三、精算結果 

    本 次 精 算 研 究 以 民 國 八 十 八 年 六 月 三 十 日 為 精 算 評 價

日，並採用綜合成本法精算合理適當的基金提撥率；另以加入

年齡精算方法評估應計負債。有關之計算公式詳如附件九。 

(一)加入年齡精算方法(Entry Age Normal Cost Method) 

本 法 乃 是 在 精 算 評 估 時 對 於精 算 評 價 日 以 前 已 存 在 之 過

去服務年資（不含退撫新制實施前之年資）所產生之應計退休

金負債採用加入年齡精算方法來評估；亦即將未來退休給付之

現值與依加入年齡法計算未來正常成本之現值的差額認列為

應計退休金負債。 

  若以八十八年六月三十日為精算評價日並且依公務人員

基本資料來評估，則其精算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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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公務人員團體應計退休金負債與提撥狀況分析 

支領方式 

退休金 

負債 

(1) 

已提存 

退休基金

(2) 

未提存退

休金負債

(3)＝ 

(1)－(2)

已提撥 

基金比率

(2) /(1)

涵蓋薪資 

總額 

(4) 

未提撥退

休金負債

對涵蓋薪

資之比例

(3)/(4)

一次 

退休金 
615.1 億 597.3 億 17.8 億 97.1% 1,606.6 億 1.1% 

月退休金 1,341.3 億 597.3 億 744.0 億 44.5% 1,606.6 億 46.3% 

註：前述支領方式係指符合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退休，且具有退休金

選擇權者，於退休時完全按所陳述之退休金支領方式給付。  

1、應計退休金負債 

  符合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退休者，有關退休金之給與，除

任職未滿十五年或年齡未滿 50歲者給與一次退休金外，對於任

職滿十五年且年齡滿 50歲以上者得選擇支領一次退休金、月退

休金或兼領一次退休金與月退休金，故在選擇不同組合方式

下，將產生不同之應計退休金負債。  

  為達進一步分析之目的，先將以兩種極端之支領方式來評

估應計退休金負債，亦即對於符合退休資格且具有退休金選擇

權者，先假設採完全支領一次退休金或完全支領月退休金兩種

狀況分別評估，嗣後再依其各種組合方式來核算其加權應計退

休金負債。 

  經評估後，若符合退休資格且具有選擇權者，於退休時，

採用一次退休金支領方式，則其應計退休金負債為 615.1 億，

反之，若採用月退休金支領方式時，則其應計退休金負債則大

幅提高至 1,341.3 億。  

  至於公務人員團體之已提存退休基金為 597.3億，故依公

務人員基金提撥狀況分析，則可將前述之應計退休金負債與已

提存退休基金相比較，當完全採用一次退休金方式支領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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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計退休金負債為 615.1 億，較已提存之退休基金 597.3 億

為高，故產生未提存應計退休金負債 17.8億。反之完全採用月

退休金方式支領時，則其應計退休金負債為 1,341.3 億，較已

提存之退 休 基金 597.3 億 為高，故產 生 未提 存 應計 退 休金 負

債 744 億，依此分析得知，當支領退休金選擇方式改變時，對

於基金提撥狀況將會由不足提撥金額為 17.8 億擴增至 744 億。 

(二)綜合成本法(Aggregate Cost Method) 

綜 合 成 本 法 的 基 本 觀 念 乃 是 將 未 來 所 有 退 休 給 付 未 提

存部份的現值，由未來服務期間來攤提，亦即本法除考慮將

未來服務年資所產生之應計退休給付由未來服務期間來攤提

外，更加計因過去服務年資(指八十四年七月一日至八十八年

六月三十日) 所產生之未提存之應計退休金負債，亦必須由

未來的服務期間加以攤提。 

      依綜合成本法來評估時，且為配合公務人員退休辦法可

選擇支領退休金之特性，同樣的分別採用完全支領一次退休

金或完全支領月退休金之方式來評估，且僅考量原團體時，

則支領一次退休金正常成本費率為 8.7%，支領月退休金正常

成本費率為 22.5%(係指對未來服務期間之本俸兩倍 )，如再

加計未來新加入人員時正常成本費率如下： 

3-2    公務人員團體正常成本費率表 

支領方式 正常成本費率 

一次退休金 8.2% 

月退休金 19.5% 

註： 1.本費率係含新加入人員費率  

   2.前述支領方式係指符合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退休，且具有退休

金選擇權者，於退休時完全按所陳述之退休金支領方式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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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動因素對正常成本費率與應計退休金負債的影響 

      在 利 用 既 定 的 精 算 假 設 與 方 法 ， 求 得 應 計 退 休 金 負 債 與

正常成本費率後，為求更深入分析有關預定利率與預定本俸增

加率兩項因素之變動，對整個精算結果之影響情況，故本次精

算研究亦完成敏感度分析工作。其主要目的在於希望能藉由此

項分析內容來確實掌握當實際的利率或是本俸增加率之經驗

並不能如預期的假設時，此時精算結果將產生何種變化與差

異，以為各項管理決策之重要資訊。 

(一)加入年齡精算方法 

預定利率與預定本俸增加率對應計退休金負債之影響如表

3-3：  

表 3-3   變動因素對應計退休金負債之影響分析       單位：億元 

支領 預定利率 7% 10% 9% 8% 7% 6% 

方式 
預定本俸

增加率 
5% 4% 3% 4% 

一次 

退休金 

退休金 

負債 
637.1 615.1 592.6 481.0 521.4 566.0 615.1 668.6

月 

退休金 

退休金 

負債 

1,392.

0 

1,341.

3 

1,289.

5 
823.3 962.1

1,132.

1 

1,341.

3 

1,599.

7 

(1)預定利率 

公務人員應計退休金負債在預定利率因素變動下成反 比

變動，假設其他因素不變，則在 6%至 10% 之有效範圍內預定

利率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對於支領一次退休金之應計退休金負

債平均約下降 46.9 億，降幅為 7.90%。另對於支領月退休金之

應計退休金負債平均約下降 194.1 億，降幅為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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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定本俸增加率 

       公務人員應計退休金負債在預定本俸增加率因素變動下

成正比變動，假設其他因素不變，則預定本俸增加率在 3%至

5%之有效範圍內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對於支領一次退休金之應計退

休金負債平均約增加 22.3 億，升幅為 3.69%。另對於支領月退休

金之應計退休金負債平均約增加 51.2 億，升幅為 3.89%。  

(二)綜合成本法 

預定利率與預定本俸增加率變動對正常成本費率之影響如表 3-4：  

表 3-4    變動因素對正常成本費率之影響分析            單位：% 

支領 預定利率 7% 10% 9% 8% 7% 6% 

方式 預定本俸增加率 5% 4% 3% 4% 

原團體費率 9.5% 8.7% 8.0% 5.4% 6.4% 7.5% 8.7% 10.1%

新加入費率 8.6% 7.7% 6.9% 4.9% 5.7% 6.6% 7.7% 9.0%一次退休金 

合併費率 9.0% 8.2% 7.5% 5.2% 6.1% 7.1% 8.2% 9.5%

原團體費率 23.9% 22.5% 21.3% 12.0% 14.8% 18.3% 22.5% 27.8%

新加入費率 18.2% 16.3% 14.5% 8.1% 10.2% 12.8% 16.3% 20.9%月退休金 

合併費率 20.7% 19.5% 18.4% 10.7% 13.1% 15.9% 19.5% 24.0%

(1)  預定利率 

公務人員正常成本費率在預定利率因素變動下成反比變

動，假設其他因素不變，則預定利率在 6 % 至 10%有效範圍內

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對於支領一次退休金正常成本費率平均約

下降一點一個百分點，降幅為 13.99%。另對於支領月退休金正

常成本費率平均約下降三點三個百分點，降幅為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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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定本俸增加率 

公 務 人 員 正 常 成 本 費 率 在 預 定 本 俸 增 加 率 因 素 變 動

下成正比變動，假設其他因素不變則預定本俸增加率在

3 % 至 5%之有效範圍內，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對於支領

一次退休金正常成本費率平均約增加零點八個百分點，

升幅為 9.54%。另對於支領月退休金正常成本費率平均

約增加一點二個百分點，升幅為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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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育人員篇 

一、經驗資料分析 

教育人員自民國八十五年二月一日起納入退撫新制，至評價日（八

十八年六月三十日）已有三年五個月，本精算研究先對過去三年五個

月之經驗資料為基礎，評估其完整性與正確性，各項經驗資料分析分

述如下： 

(一)評價日之基本資料 

同公務人員篇之比對方式，以其正確性為考量，其有效資料經

比對之結果如下： 

１、人數 

八十八年轉檔光碟資料為186,279人，八十六年六月三十日試算

案人數為186,775人，兩者甚為接近。 

２、平均年齡 

八十八年轉檔光碟資料平均年齡為41.46歲，八十六年六月三十

日試算案平均年齡為41.17歲，二者無顯著差異，故評價日所用之基

本資料在平均年齡方面尚稱允當。 

３、平均本薪 

八十八年轉檔光碟資料平均本薪為33,284元，八十六年六月三

十日試算案平均本薪為30,990元，兩年內之平均成長率約為3.6％。

評價日所用之基本資料在平均本薪方面亦稱合理。 

４、平均年資 

八十八年轉檔光碟資料平均年資為16.74年，八十六年六月三十

日試算案平均年資為16.80年，兩者甚為接近，評價日所用之基本資

料在平均年資方面亦稱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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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各項之比對結果，亦顯示轉檔資料與試算案在差異上

並無明顯不合理的現象，以上述之有效資料為基準進行精算評估，教

育人員之基本資料如附件十。 

（二）脫退率 

開辦日至今已有三年五個月資料，採最近三年之經驗數推估整

補，應用簡金斯第五差分密切公式(Jenkin's Fifth Difference 

Modified Osculatory Formula)進行修勻，所得出之多重脫退經驗率

表詳如附件十一。經以前述之多重脫退經驗率表套用八十八年六月三

十日評價日之基本資料來計算之各項脫退人數，與轉檔資料的實際脫

退人數比較，經核對後各項脫退人數其差異度亦小，顯示修勻後之多

重脫退經驗率表亦甚允當，其各項脫退率簡述如下： 

１、退休率 

同公務人員分子與分母做法，逕行退休率之推估、整補及修勻，

依經驗資料分析中退休人數有逐年增加趨勢，以五十五歲為例，本次

精算評估之退休率0.0993較試算案之退休率0.0388成長約2.56倍。 

另從異動檔資料亦得知近幾年其現有支領一次退休金、月退休

金者及兼領一次退休金與月退休金者之人數統計，比照公務人員做

法，可推得現行具有退休金選擇權者，採月退者其權數比率約為66.3

％，較上次權數比率51.9%有增加之趨勢。 

２、死亡率 

同公務人員，以異動檔資料之年齡分佈為主，加以推估、整補

及修勻。 

３、離職率 

同公務人員，以異動檔資料之年齡分佈為主，加以推估、整補

及修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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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資遣率 

同公務人員，以異動檔資料之年齡分佈為主，加以推估、整補

及修勻。 

二、精算假設 

由於教育人員人數亦屬眾多，大數法則亦足以運用，除脫退經驗

率如上述外，其他相關資料亦應有其穩定性。本精算研究之各項精算

假設依以下之經驗資料為基礎推估。 

(一)預定年利率： 

同公務人員，採年利率7％計算。 

 (二)平均本薪預估： 

本報告平均本薪年增加率同公務人員做法，在55歲之前採4％

預估，55歲之後採3％預估。 

(三)參加基金人數預估： 

參酌八十六年六月三十日試算案之精算報告，管理委員會函送

本研究小組有關參加基金人員增加率提供之意見如下 

：「由於教育政策趨向於小校小班制，同時增加輔導教師人數」。及

參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八十六年六月出版之「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學校

八十七年至九十年度中程人力計劃」一書，故乃以所提供之人力成長

及最終現員預估表為基準，八十九年至九十年之參加退撫基金人數年

增加率分別採0.87％及0.80％，九十一年至九十八年之參加退撫基金

人數年增加率維持0.80％成長。九十九年至一三八年之參加基金人數

年增加率維持為零。未來五十年參加基金人數詳如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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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生率之預估 

１、退休年齡： 

同公務人員，依據教育人員退休條例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教

育人員任職五年以上，年滿六十五歲者，應命令退休。」參酌本項

規定及轉檔資料中六十六歲以上人員佔率並不影響本報告精算結

果之考量下，本報告亦假設教育人員滿六十五歲時即予退休，其後

無任何退休人數。 

２、脫退率(含死亡、離職、資遣、退休)： 

除前述外，另對支領月退休金者，其退休後之死亡率同公務

人員。 

三、精算結果 

    本次精算研究以民國八十八年六月三十日為精算評價日，並採用

綜合成本法精算合理適當的基金提撥率；另以加入年齡精算方法評估

應計退休金負債。有關之計算公式詳如附件十三。 

(一)加入年齡精算方法(Entry Age Normal Cost Method) 

本法乃是在精算評估時對於精算評價日以前已存在之過去服務年資

（不含退撫新制實施前之年資）所產生之應計退休金負債採用加入年

齡精算方法來評估；亦即將未來退休給付之現值與依加入年齡法計算

未來正常成本之現值的差額認列為應計退休金負債。 

   若以八十八年六月三十日為精算評價日並且依教育人員基本資

料來評估，則其精算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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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教育人員團體應計退休金負債與提撥狀況分析 

支領方式 

退休金 

負債 

(1) 

已提存 

退休基金

(2) 

未提存退休

金負債 

(3)＝ 

(1)－(2)

已提撥 

基金比率

(2) /(1)

涵蓋薪資 

總額 

(4) 

未提撥退休

金負債對涵

蓋薪資之比

例 

(3)/(4) 

一次 

退休金 
539.6 億 411.6 億 128.0 億 76.3% 1,488.0 億 8.6% 

月退休金 1,189.2 億 411.6 億 777.6 億 34.6% 1,488.0 億 52.3% 

註：前述支領方式係指符合教育人員退休條例規定退休，且具有退休金選擇權

者，於退休時完全按所陳述之退休金支領方式給付。 

1、應計退休金負債 

  符合教育人員退休條例規定退休者，有關退休金之給與，除任職

未滿十五年或年齡未滿 50 歲者給與一次退休金外，對於任職滿十五

年且年齡滿 50 歲以上者得選擇支領一次退休金、月退休金或兼領一

次退休金與月退休金，故在選擇不同組合方式下，將產生不同之應計

退休金負債。  

  為達進一步分析之目的，先將以兩種極端之支領方式來評估應計

退休金負債，亦即對於符合退休資格且具有退休金選擇權者，先假設

採完全支領一次退休金或完全支領月退休金兩種狀況分別評估，嗣後

再依其各種組合方式來核算其加權應計退休金負債。 

  經評估後，若符合退休資格且具有選擇權者，於退休時，採用一

次退休金支領方式，則其應計退休金負債為 539.6 億，反之，若採用

月退休金支領方式時，則其應計退休金負債大幅提高至 1,189.2 億。 

  至於教育人員團體之已提存退休基金為 411.6 億，故依教育人員

基金提撥狀況分析，則可將前述之應計退休金負債與已提存退休基金

相比較，當完全採用一次退休金方式支領時，則應計退休金負債為

539.6 億，較已提存之退休基金 411.6 億為高，故產生未提存應計退

休金負債 128 億。反之完全採用月退休金方式支領時，則其應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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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負債為 1,189.2 億，較已提存之退休基金 411.6 億為高，故產生未

提存應計退休金負債 777.6 億，依此分析得知，當支領退休金選擇方

式改變時，對於基金提撥狀況將會由不足提撥金額為 128.0 億擴增至

777.6 億。 

(二)綜合成本法(Aggregate Cost Method) 

綜合成本法的基本觀念乃是將未來所有退休給付未提存部份的

現值，由未來服務期間來攤提，亦即本法除考慮將未來服務年資所產

生之應計退休給付由未來服務期間來攤提外，更加計因過去服務年資

(指八十五年二月一日至八十八年六月三十日) 所產生之未提存之應

計退休金負債，亦必須由未來的服務期間加以攤提。 

      依綜合成本法來評估時，且為配合教育人員退休條例可選擇支領

退休金之特性，同樣的分別採用完全支領一次退休金或完全支領月退

休金之方式來評估，且僅考量原團體時，則支領一次退休金正常成本

費率為 10.1%，支領月退休金正常成本費率為 26.5% (係指對未來服

務期間之本俸兩倍) ，如再加計未來新加入人員時正常成本費率如

下： 

4-2  教育人員團體正常成本費率表 

支領方式 正常成本費率 

一次退休金 9.1% 

月退休金 22.4% 

註：1.本費率係含新加入人員費率 

   2.前述支領方式係指符合教育人員退休條例規定退休，且具有退休金選擇權

者，於退休時完全按所陳述之退休金支領方式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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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動因素對正常成本費率與應計退休金負債的影響 

      在利用既定的精算假設與方法，求得應計退休金負債與正常成本費

率後，為求更深入分析有關預定利率與預定本俸增加率兩項因素之變

動，對整個精算結果之影響情況，故本次精算研究亦完成敏感度分析

工作。其主要目的在於希望能藉由此項分析內容來確實掌握當實際的

利率或是本俸增加率之經驗並不能如預期的假設時，此時精算結果將

產生何種變化與差異，以為各項管理決策之重要資訊。 

(一)加入年齡精算方法 

預定利率與預定本俸增加率對應計退休金負債之影響如表 4-3： 

表 4-3  變動因素對應計退休金負債之影響分析 單位：億元 

支領 預定利率 7% 10% 9% 8% 7% 6% 

方式 
預定本俸

增加率 
5% 4% 3% 4% 

一次 

退休金 

退休金 

負債 
560.2 539.6 519.5 436.0 467.0 501.1 539.6 581.8

月 

退休金 

退休金 

負債 

1,236.

2 

1,189.

2 

1,143.

4 
749.4 867.1

1,011.

2 

1,189.

2 

1,410.

4 

(1)預定利率 

教育人員應計退休金負債在預定利率因素變動下成反比變動，

假設其他因素不變，則在 6% 至 10%之有效範圍內預定利率每增加一

個百分點，對於支領一次退休金之應計退休金負債平均約下降 36.5

億，降幅為 6.96%。另對於支領月退休金之應計退休金負債平均約下

降 165.3 億，降幅為 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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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定本俸增加率 

       教育人員應計退休金負債在預定本俸增加率因素變動下成正比變

動，假設其他因素不變，則預定本俸增加率在 3%至 5% 之有效範圍內

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對於支領一次退休金之應計退休金負債平均約增

加 20.4 億，升幅為 3.84%。另對於支領月退休金之應計退休金負債

平均約增加 46.4 億，升幅為 3.98%。 

(二)綜合成本法 

預定利率與預定本俸增加率變動對正常成本費率之影響如表 4-4： 

表 4-4  變動因素對正常成本費率之影響分析         單位：% 

支領 預定利率 7% 10% 9% 8% 7% 6% 

方式 預定本俸增加率 5% 4% 3% 4% 

原團體費率 10.9% 10.1% 9.5% 7.1% 8.0% 9.0% 10.1% 11.4%

新加入費率 9.2% 8.2% 7.3% 5.3% 6.1% 7.1% 8.2% 9.5%一次退休金 

合併費率 9.9% 9.1% 8.5% 6.4% 7.2% 8.1% 9.1% 10.3%

原團體費率 27.9% 26.5% 25.2% 15.2% 18.2% 21.9% 26.5% 32.2%

新加入費率 20.9% 18.6% 16.5% 9.3% 11.6% 14.7% 18.6% 23.7%月退休金 

合併費率 23.8% 22.4% 21.1% 13.0% 15.5% 18.6% 22.4% 27.3%

(1)預定利率 

教育人員正常成本費率在預定利率因素變動下成反比變動 

，假設其他因素不變，則預定利率在 6% 至 10%有效範圍內每增加一

個百分點，對於支領一次退休金正常成本費率平均約下降一個百分

點，降幅為 11.22%。另對於支領月退休金正常成本費率平均約下降

三點六個百分點，降幅為 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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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定本俸增加率 

教育人員正常成本費率在預定本俸增加率因素變動下成正比變

動，假設其他因素不變則預定本俸增加率在 3%至 5% 之有效範圍內，

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對於支領一次退休金正常成本費率平均約增加零

點七個百分點，升幅為 7.92%。另對於支領月退休金正常成本費率平

均約增加一點四個百分點，升幅為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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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軍職人員篇 

一、經驗資料分析 

軍職人員自民國八十六年一月一日起始納入退撫新制，至評價日

（八十八年六月三十日）只有二年六個月，資料期間不長，本精算研

究先對過去二年六個月之經驗資料為基礎，評估其資料完整性與正確

性，且考慮軍官、士官兩者各項資料有其差異性，故將軍官士官分別

考量，兩者各項經驗資料分析分述如下： 

(一)評價日之基本資料 

同公務人員篇之比對方式，以其正確性為考量，其有效資料經

比對之結果如下： 

１、人數 

八十八年轉檔光碟資料軍官為 67,167 人，士官為 44,029 人，

八十六年六月三十日試算案軍官為 68,280 人，士官為 38,549 人。

八十八年軍士官合計為 111,196 人，較八十六年合計 106,829 人約

成長 4.1%。 

２、平均年齡 

八十八年轉檔光碟資料平均年齡軍官為 32.06 歲，士官為 25.9

歲，八十六年六月三十日試算案平均年齡軍官亦為 32.06 歲，士官

為 25.79 歲，二者無顯著差異，故評價日所用之基本資料在平均年

齡方面尚稱允當。 

３、平均本俸 

八十八年轉檔光碟資料平均本俸軍官為 28,036 元，士官為

17,586 元，八十六年六月三十日試算案平均本俸軍官為 26,527 元，

士官為 16,655 元，兩年內之平均本俸成長率軍官約為 2.8％，士官

亦約為 2.8％。評價日所用之基本資料在平均本俸方面亦稱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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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平均年資 

八十八年轉檔光碟資料平均年資軍官為 9.55 年，士官為 5.31

年，八十六年六月三十日試算案平均年資軍官為 9.61 年 

，士官為 5.06 年，兩者均甚為接近，評價日所用之基本資料在平均

年資方面亦稱允當。 

綜合上述各項之比對結果，顯示轉檔資料與試算案在差異上並

無明顯不合理的現象，以上述之有效資料為基準進行精算評估，軍

官及士官之基本資料如附件十四及附件十五。 

（二）脫退率 

開辦日至今僅有二年六個月資料，採最近二年之經驗數推估整

補，應用簡金斯第五差分密切公式(Jenkin's Fifth Difference 

Modified Osculatory Formula)進行修勻，所得出軍官及士官之多

重脫退經驗率表詳如附件十六及附件十七。並以前述之多重脫退經

驗率表，套用八十八年六月三十日評估日之基本資料來計算軍官及

士官之各項脫退人數， 

與轉檔資料的實際脫退人數比較，經核對後各項脫退人數其差異度不

大，顯示修勻後之多重脫退經驗率表亦甚允當，其各項脫退率簡述

如下： 

１、退伍除役率 

同公務人員分子與分母做法，逕行退伍除役率之推估、整補及

修勻。 

另從異動檔資料亦可得知近幾年其現有支領退伍金及退休俸者

之人數統計，比照公務人員做法，但其中具有退休金選擇權之人數，

為現支領退伍金者中其年資滿 20 年以上者及現有支領退休俸者之合

計；亦可推得現行具有退休金選擇權者，採退休俸者其權數比率約

為 98.4%，較上次權數比率 86.8%有增加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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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死亡率 

同公務人員，以異動檔資料之年齡分佈為主，加以推估、整補

及修勻。 

３、離職率 

同公務人員，以異動檔資料之年齡分佈為主，加以推估、整補

及修勻。 

二、精算假設 

由於軍官及士官人數還算眾多，大數法則亦應可運用，除脫退經

驗率如上述外，其他相關資料亦應有其穩定性。本精算研究之各項精

算假設依以下之經驗資料為基礎推估。 

(一)預定年利率： 

同公務人員，軍職人員採年利率 7％計算。 

(二)平均本俸預估： 

本報告平均本俸年增加率採 4％預估。 

(三)參加基金人數預估： 

考量國防部之未來政策，軍職八十九年至一三八年之參加退撫

基金人數年增加率維持零成長。未來五十年軍職參加退撫基金人數

詳如附件十八及附件十九。 

(四)發生率之預估 

１、除役年齡： 

依據陸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例第五條及第六條有規定

除役年齡及服現役最大年限或年齡，參酌上述規定及轉檔資料

中所顯示軍官在六十一歲以上及士官在五十九歲以上人員佔

率甚微，故本報告乃假設軍官滿六十歲及士官滿五十八歲時即

予除役，其後無任何除役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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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脫退率(含死亡、離職、退伍除役)： 

除前述外，另對支領退休俸者，其除役後之死亡率同公務人員。 

三、精算結果 

    本次精算研究以民國八十八年六月三十日為精算評價日， 

並採用綜合成本法精算合理適當的基金提撥率；另以加入年齡精算方法

評估應計退休金負債。有關之計算公式詳如附件二十 

。 

(一)加入年齡精算方法(Entry Age Normal Cost Method) 

本法乃是在精算評估時對於精算評價日以前已存在之過去服務年資（不

含退撫新制實施前之年資）所產生之應計退休金負債採用加入年齡之

精算方法來評估；亦即將未來退休給付之現值與依加入年齡法計算未

來正常成本之現值的差額認列為應計退休金負債。 

   若以八十八年六月三十日為精算評價日並且依軍職人員基本資料

來評估，則其精算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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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軍職人員團體應計退休金負債與提撥狀況分析 

支領方式 

退休金 

負債 

(1) 

已提存 

退休基金

(2) 

未提存退休

金負債 

(3)＝ 

(1)－(2)

已提撥 

基金比率

(2) /(1)

涵蓋薪資 

總額 

(4) 

未提撥退休

金負債對涵

蓋薪資之比

例 

(3)/(4) 

退伍金 181.5 億 101.1 億 80.4 億 55.7% 637.8 億 12.6% 

退休俸 514.3 億 101.1 億 413.2 億 19.7% 637.8 億 64.8% 

註：前述支領方式係指符合陸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例規定，退伍除

役且具有退休金選擇權者，於退伍除役時完全按所陳述之退休金

支領方式給付。 

1、應計退休金負債 

  符合陸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例規定退休者，有關退休金之給

與，除任職未滿二十年者給與退伍金外，對於任職滿二十年以上者得

選擇支領退伍金、退休俸，故在選擇不同組合方式下，將產生不同之

應計退休金負債。  

  為達進一步分析之目的，先將以兩種極端之支領方式來評估應計

退休金負債，亦即對於符合退休資格且具有退休金選擇權者，先假設

採完全支領退伍金或完全支領退休俸兩種狀況分別評估，嗣後再依其

各種組合方式來核算其加權應計退休金負債。 

  經評估後，若符合退休資格且具有選擇權者，於退休時，採用退

伍金支領方式，則其應計退休金負債為 181.5 億，反之 

，若採用退休俸支領方式時，則其應計退休金負債大幅提高至 514.3

億。 

  至於軍職人員團體之已提存退休基金為 101.1 億，故依軍職人員

基金提撥狀況分析，則可將前述之應計退休金負債與已提存退休基金

相比較，當完全採用退伍金方式支領時，則應計退休金負債為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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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較已提存之退休基金 101.1 億為高，故產生未提存應計退休金負

債 80.4 億。反之完全採用退休俸方式支領時，則其應計退休金負債

為 514.3 億，較已提存之退休基金 101.1 億為高，故產生未提存應計

退休金負債 413.2 億，依此分析得知，當支領退休金選擇方式改變時，

對於基金提撥狀況將會由不足提撥金額為 80.4 億擴增至 413.2 億。 

(二)綜合成本法(Aggregate Cost Method) 

綜合成本法的基本觀念乃是將未來所有退休給付未提存部份的

現值，由未來服務期間來攤提，亦即本法除考慮將未來服務年資所產

生之應計退休給付由未來服務期間來攤提外，更加計因過去服務年資 

(指八十六年一月一日至八十八年六月三十日) 所產生之未提存之應

計退休金負債，亦必須由未來的服務期間加以攤提。 

      依綜合成本法來評估時，且為配合軍職人員退休條例可選擇支領

退休金之特性，同樣的分別採用完全支領退伍金或完全支領退休俸之

方式來評估，且僅考量原團體時，則支領退伍金正常成本費率為

15.0%，支領退休俸正常成本費率為 31.8% (係指對未來服務期間之

本俸兩倍) ，如再加計未來新加入人員時正常成本費率如下： 



 36

 

5-2 軍職人員團體正常成本費率表 

支領方式 正常成本費率 

退伍金 13.2% 

退休俸 22.0% 

註：1.本費率係含新加入人員費率 

   2.前述支領方式係指符合陸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例規定，退伍

除役且具有退休金選擇權者，於退休時完全按所陳述之退休金

支領方式給付。 

四、變動因素對正常成本費率與應計退休金負債的影響 

      在利用既定的精算假設與方法，求得應計退休金負債與正常成本費

率後，為求更深入分析有關預定利率與預定本俸增加率兩項因素之變

動，對整個精算結果之影響情況，故本次精算研究亦完成敏感度分析

工作。其主要目的在於希望能藉由此項分析內容來確實掌握當實際的

利率或是本俸增加率之經驗並不能如預期的假設時，此時精算結果將

產生何種變化與差異，以為各項管理決策之重要資訊。 

(一)加入年齡精算方法 

預定利率與預定本俸增加率對應計退休金負債之影響如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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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變動因素對應計退休金負債之影響分析   單位：億元 

支領 預定利率 7% 10% 9% 8% 7% 6% 

方式 
預定本俸

增加率 
5% 4% 3% 4% 

退伍金 
退休金 

負債 
190.1 181.5 173.5 158.1 165.1 172.9 181.5 190.9

退休俸 
退休金 

負債 
549.2 514.3 482.3 317.5 367.3 431.3 514.3 623.6

(2) 預定利率 

軍職人員應計退休金負債在預定利率因素變動下成反比變動，假

設其他因素不變，則在 6% 至 10%之有效範圍內預定利率每增加一個

百分點，對於支領退伍金之應計退休金負債平均約下降 8.2 億，降幅

為 4.60%。另對於支領退休俸之應計退休金負債平均約下降 76.5 億，

降幅為 15.53%。 

(3) 預定本俸增加率 

       軍職人員應計退休金負債在預定本俸增加率因素變動下成正比變

動，假設其他因素不變，則預定本俸增加率在 3%至 5% 之有效範圍內

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對於支領退伍金之應計退休金負債平均約增加

8.3 億，升幅為 4.67%。另對於支領退休俸之應計退休金負債平均約

增加 33.5 億，升幅為 6.71%。 

(二)綜合成本法 

預定利率與預定本俸增加率變動對正常成本費率之影響如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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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變動因素對正常成本費率之影響分析       單位：% 

支領 預定利率 7% 10% 9% 8% 7% 6% 

方式 預定本俸增加率 5% 4% 3% 4% 

原團體費率 15.8% 15.0% 14.3% 13.0% 13.6% 14.3% 15.0% 15.8%

新加入費率 13.0% 12.3% 11.7% 10.7% 11.2% 11.7% 12.3% 13.0%退伍金 

合併費率 13.8% 13.2% 12.6% 11.7% 12.1% 12.6% 13.2% 13.8%

原團體費率 33.7% 31.8% 30.0% 21.6% 24.2% 27.6% 31.8% 37.2%

新加入費率 19.2% 17.6% 16.1% 12.6% 13.8% 15.4% 17.6% 20.5%退休俸 

合併費率 23.1% 22.0% 21.0% 16.4% 17.9% 19.7% 22.0% 25.0%

(1) 預定利率 

軍職人員正常成本費率在預定利率因素變動下成反比變動 

，假設其他因素不變，則預定利率在 6% 至 10%有效範圍內每增加一

個百分點，對於支領退伍金正常成本費率平均約下降零點五個百分

點，降幅為 4.04%。另對於支領退休俸正常成本費率平均約下降二點

二個百分點，降幅為 10.00%。 

(2)預定本俸增加率 

軍職人員正常成本費率在預定本俸增加率因素變動下成正比變

動，假設其他因素不變則預定本俸增加率在 3%至 5% 之有效範圍內，

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對於支領退伍金正常成本費率平均約增加零點六

個百分點，升幅為 4.65%。另對於支領退休俸正常成本費率平均約增

加一點一個百分點，升幅為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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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公務.教育.軍職人員合併篇 

一、精算結果 

基於退休辦法之規定，對於凡符合退休資格而具有選擇

權者 (公務、教育人員 ： 任 職 滿 十 五 年 且 年 齡 滿 五 十 歲 以 上

者 ， 軍 職 人 員；任職滿二十年以上) 得選擇一次退休金(退伍

金)或月退休金(退休俸)或兼領一次退休金(退伍金)與月退休

金(退休俸)，但就實際選擇一次退休金(退伍金)或月退休金(退

休俸)之成本差異比較，得知當選擇支領月退休金(退休俸)時其

成本約為支領一次退休金(退伍金)之兩倍。在如此顯著之差異

情況下，將會使得具有選擇權之退休人員其在選擇支領方式之

判斷改變時，直接影響未來退休金給付的預估，相對的此項改

變亦同樣的影響正常成本費率。 

為確實掌握日後此項退休金支領方式的改變，本研究將針

對不同身分，分析其在不同組合情況下，其對精算結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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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入年齡精算方法 

表 6-1  不同組合方式下之應計退休金負債    單位：億元             

一次退休

金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組合

方式 
月退休金 

現行組

合佔率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公務人員 1,085.7 615.1 687.8 760.4 833.0 905.6 978.3 1,050.9 1,123.5 1,196.1 1,268.7 1,341.3

教育人員 970.3 539.6 604.6 669.5 734.5 799.4 864.4 929.4 994.3 1,059.3 1,124.2 1,189.2

軍職人員 509.0 181.5 214.8 248.1 281.3 314.6 347.9 381.2 414.5 447.7 481.0 514.3 

註1：本表所述之應計退休金負債包含下列兩項退休金負債之和：  

(1)未 具 有 選 擇 權 者 (公 務 、 教 育 人 員 ： 任 職 未 滿 十 五 年 或 年 齡 未 滿 五 十

歲，軍職人員：任職未滿二十年 )均按一次退休金 (退伍金 )支領方式計

算其應計退休金負債。  

(2)具 有 選 擇 權 者 (公 務 、 教 育 人 員 ： 任 職 滿 十 五 年 且 年 齡 滿 五 十 歲 以 上

者，軍職人員：任職滿二十年以上者 )則按上述組合方式加權計算其應

計退休金負債。  

註2：現行組合佔率係依 13 頁 ,22 頁 ,31 頁所陳述之比率計算，即具選擇權

者 其 採 月 退 休 金 (退 休 俸 )之 比 率 公 務 人 員 為 64.8%， 教 育 人 員 為

66.3%，軍職人員為 98.4%。   

(二)綜合成本法 

表 6-2   不同組合方式下之正常成本費率      單位： %              

一次退休

金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組合 

方式 月退休金 

現行組

合佔率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公務人員 15.5% 8.2% 9.4% 10.5% 11.7% 12.8% 13.9% 15.0% 16.1% 17.3% 18.4% 19.5%

教育人員 17.9% 9.1% 10.4% 11.8% 13.1% 14.4% 15.8% 17.1% 18.4% 19.7% 21.1% 22.4%

軍職人員 21.9% 13.2% 14.1% 15.0% 15.8% 16.7% 17.6% 18.5% 19.4% 20.2% 21.1% 22.0%

註1：本表所述之費率包含下列兩項退休金成本之和：  

(1)未具有選擇權者 (公務、教育人員：任職未滿十五年或年齡未滿五十歲，

軍職人員：任職未滿二十年  )均按一次退休金 (退伍金 )支領方式計算

其退休金成本。  

(2)具有選擇權者 (公務、教育人員：任職滿十五年且年齡滿五十歲以上者，

軍 職 人 員 ： 任職滿二十年 以 上 者 )則 按 上 述 組 合 方 式 加 權 計 算 其 退 休

金成本。  

註2：同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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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動因素影響分析 

表 6-3  正常成本費率之敏感度分析       單位：% 

預定利率 

每增加一個百分點 

預定本俸增加率 

每增加一個百分點 
身分別 

一次退休金(退

伍金) 
月退休金 

(退休俸) 

一次退休金(退

伍金) 
月退休金 

(退休俸) 

公務人員 -1.1 -3.3 0.8 1.2 

教育人員 -1.0 -3.6 0.7 1.4 
綜合成

本法 

軍職人員 -0.5 -2.2 0.6 1.1 

註： 1.預定利率變動係在 6%至 10%之有效範圍內。  

2.預定本俸增加率係在 3%至 5%之有效範圍內。  

表 6-4  應計退休金負債之敏感度分析  單位：億元 

預定利率 

每增加一個百分點 

預定本俸增加率 

每增加一個百分點 
身分別 

一次退休金

(退伍金) 

月退休金 

(退休俸) 

一次退休金

(退伍金) 

月退休金 

(退休俸) 

公務人員 -46.9 -194.1 22.3 51.2 

教育人員 -36.5 -165.3 20.4 46.4 

加入年

齡精算

方法 

軍職人員 -8.2 -76.5 8.3 33.5 

註： 1.預定利率變動係在 6%至 10%之有效範圍內。  

2.預定本俸增加率係在 3%至 5%之有效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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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費率合理性與差異分析 

為檢視支領一次退休金與月退休金之成本差異，經以服務年資 30

年並在預定利率 7%與本俸增加率為 3%假設狀況下，模擬在不同支領月

退休金年度時，支領月退休金與一次退休金成本差異(詳如附件二十

三)，其彙整結果如表 6-5： 
表 6-5    月退休金與一次退休金成本差異模擬比較 

支領年度 10 年 15 年 20 年 25 年 30 年 

支領月退休金與一

次退休金比值 1.31 1.80 2.21 2.54 2.82 

若以壽險業年金生命表 65 歲之平均餘命約為 18.9 歲情況下，推估

其成本差異約達 2 倍左右，此項推論與公務人員、教育人員之新進人

員精算結果成本比值甚為接近。 

基於綜合成本法所精算的正常成本費率係先將未來退休給付的現

值(PVFB)扣除退休基金(F)後，所得之尚未提存的未來退休給付，再由

未來兩倍本俸之現值(PVFS)來攤提，故影響費率的因素可分成(1)未來

退休給付對未來兩倍本俸之比值(PVFB/PVFS)與(2)退休基金對未來兩

倍本俸之比值(F/PVFS)兩個部份來衡量比較。經在預定利率 7%，預定

本俸增加率 5%之假設狀況下，分別對原團體與新加入團體進行差異分

析，其結果詳如附件二十三。 

四、分年齡層組計算方法之誤差比對 

本 次 精 算 案 係 採 分 年 齡 層 組 計 算 之 團 體 方 法 (Grouping 

Method)進行，而非依個人成本加總方法計算，為測定兩種方

方法計算之誤差範圍，特就公務人員團體隨機抽取三十五、四

十五及五十五歲之人員資料各五十筆，以個人成本加總方法與

分年齡層組計算之團體方法分別計算，並就其結果進行比對，

其結果顯示二種方法幾乎無任何差異，應可證明本報告精算 

結果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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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本加總計算與團體計算結果比較表  

年齡 身份證號碼 本俸 過去服務年

資 年齡 身份證號碼 本俸 過去服務年

資 年齡 身份證號碼 本俸 過去服務年

資 
35 A123659539 21700 8.08 45 A101807102 26870 15.58 55 A101340906 47845 31.25 
35 A221083360 23220 11.50 45 A102061226 35685 21.00 55 A200511770 35685 34.25 
35 A222376337 14405 9.75 45 A103394484 31430 18.17 55 A200901041 26870 26.67 
35 A223586551 24130 5.92 45 A104138275 22310 15.50 55 B200220695 31430 34.17 
35 B120379099 13190 10.67 45 A110351499 30515 19.33 55 C200429037 33250 32.50 
35 B220198916 31430 10.42 45 A104261395 30515 19.83 55 E100318057 48450 31.50 
35 B220499623 24130 2.25 45 A104469248 31430 21.58 55 E101428856 35685 27.92 
35 C120662849 25045 2.50 45 A201419999 18660 25.00 55 F101668360 29605 28.50 
35 D120060515 28690 8.00 45 A202901281 26870 25.42 55 F200347284 41765 29.50 
35 D120283303 15620 16.08 45 A210466424 41765 21.00 55 G101382357 42980 29.92 
35 D220148212 26870 1.75 45 D101477456 33250 11.83 55 G200512406 27780 29.75 
35 D220681598 22310 14.42 45 D201311740 22310 10.50 55 H200160010 30515 30.75 
35 E120288309 22310 9.75 45 F101569255 21700 20.00 55 J101635202 38115 26.75 
35 E120552260 25045 16.75 45 F103896237 30515 0.83 55 J200889566 20485 31.58 
35 E121216423 17445 12.58 45 F203285487 18660 3.00 55 K101228048 19270 25.08 
35 E121817993 19875 6.50 45 J200528755 32340 22.00 55 L100523786 45410 32.50 
35 E220537229 25045 8.58 45 L101798625 35685 10.00 55 L102247841 25045 25.33 
35 E221758357 21090 7.67 45 M101642567 40550 20.08 55 M101105774 29605 26.83 
35 F120148187 12760 12.67 45 P100238650 25045 17.67 55 M101193158 26870 2.33 
35 F123092735 20485 6.58 45 P101809153 26870 19.58 55 N101584392 38115 35.92 
35 H220451325 25955 5.92 45 P200378357 31430 21.58 55 N103008331 30515 27.08 
35 K120625763 27780 2.25 45 P200779014 26870 20.00 55 P100611551 26870 24.25 
35 K220006751 22310 4.58 45 Q100859141 26870 17.08 55 P101485957 33250 25.17 
35 K221289209 30515 12.92 45 Q101762683 38115 24.83 55 Q100367406 27780 26.50 
35 L120405485 25955 13.00 45 Q102906054 36990 19.25 55 Q100328814 33250 19.58 
35 L121304441 19270 8.00 45 Q102924427 14405 12.00 55 R100331309 35685 24.33 
35 L121689421 18660 15.83 45 Q200662499 25955 22.92 55 R100707992 19270 26.83 
35 L221483743 25045 15.08 45 Q201178021 21700 9.17 55 R102818854 35685 28.50 
35 M120230283 11905 6.92 45 R100580080 27780 19.17 55 S100715048 48450 30.50 
35 M120973390 22310 11.33 45 R101090665 28690 23.58 55 S102495781 25045 26.50 
35 M220056476 18050 14.67 45 R103013531 26870 18.33 55 T100284709 48450 30.08 
35 M220681381 23220 11.25 45 R103076412 25045 25.00 55 T102346337 19270 23.83 
35 M221193209 18660 10.00 45 R200336986 29605 20.25 55 T200841233 28690 23.92 
35 N120618840 26870 14.92 45 R202982333 29605 20.58 55 V100946260 12335 9.50 
35 N120959677 17445 15.00 45 S102503975 28690 18.33 55 V200108100 31430 30.17 
35 N121694362 28690 8.00 45 S201176001 38115 20.92 55 A201251282 27780 26.92 
35 N121796870 17445 14.67 45 T101851544 11480 9.17 55 C200464018 26870 16.58 
35 N122698800 18050 5.42 45 T102040634 24130 14.33 55 F103553675 44195 20.08 
35 N221536312 21090 8.58 45 T102351507 29605 17.75 55 G200606529 31430 28.92 
35 N222223252 21700 8.58 45 T102542571 25955 23.75 55 K101324429 31430 36.08 
35 P120330968 22310 11.83 45 T201675420 31430 22.25 55 L200495627 29605 30.25 
35 P120710037 12760 8.50 45 T201677326 27780 17.08 55 N103182510 31430 24.00 
35 P121486398 18660 9.50 45 U100376203 21090 15.50 55 P100492734 48450 31.75 
35 P121643955 22310 16.75 45 U101327437 11055 5.17 55 R100813959 38115 30.00 
35 P221056838 23220 10.50 45 U201021307 30515 21.00 55 S101159946 41765 18.33 
35 Q120818084 15620 14.00 45 W100009184 21090 14.50 55 G101063731 35685 34.92 
35 Q122139139 20485 7.00 45 D101444411 28690 14.17 55 G101064247 25045 18.42 
35 R221535881 21700 10.50 45 F102082159 28690 18.25 55 G101064701 38115 27.83 
35 U220277650 24130 2.75 45 F103445794 36900 18.33 55 U100084424 32340 9.00 
35 V220044867 26870 13.17 45 F203314518 18050 4.00 55 Y100014924 27780 11.08 

年齡 年齡 年齡 

35 

一次退休金應計

負債 月退休金應計負債 
45 

一次退休金 
應計負債 

月退休金 
應計負債 55 

一次退休金應計負

債 月退休金應計負債 

個人 (a) 8,658,715 19,200,906 個人 (a) 12,327,580 35,916,348 個人 (a) 16,722,783 48,385,206 
團體 (b) 8,417,409 18,703,801 團體 (b) 12,835,353 36,691,964 團體 (b) 16,461,702 48,108,619 
(a)/(b) 103% 103% (a)/(b) 96% 98% (a)/(b) 102% 101% 

 

合計 一次退休金應計負債 月退休金應計負債 
個人總計 (a) 37,709,078 103,502,460 
團體總計(b) 37,714,464 103,504,384 

(a)/(b) 99.986% 9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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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金資產之精算價值(Actuarial value)之評定 

經研究以 86,87,88 三個會計年度期間之資料並採用過去

數年總市值之移動平均法來推估基金資產之精算價值(如附件

二十二)根據上述方法及精算結果推估 88 年 7 月 1 日基金資產

之精算價值為 1,029.3 億。若再以基金資產之精算價值衡量其

應計退休金負債與提撥狀況如下： 

表 6-6 公務人員團體應計退休金負債與提撥狀況分析 

支領方式 

退休金 

負債 

(1) 

已提存 

退休基金

(2) 

未提存退休

金負債 

(3)＝ 

(1)－(2)

已提撥 

基金比率

(2) /(1)

涵蓋薪資 

總額 

(4) 

未提撥退休

金負債對涵

蓋薪資之比

例 

(3)/(4) 

一次 

退休金 
615.1 億 553.09 億 61.2 億 90.1% 1,606.6 億 3.8% 

月退休金 1,341.3 億 553.9 億 787.4 億 41.3% 1,606.6 億 49.0% 

註：前述支領方式係指符合退休資格且具有退休金選擇權者，於退休

時完全按所述之退休金支領方式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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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教育人員團體應計退休金負債與提撥狀況分析 

支領方式 

退休金 

負債 

(1) 

已提存 

退休基金

(2) 

未提存退休

金負債 

(3)＝ 

(1)－(2)

已提撥 

基金比率

(2) /(1)

涵蓋薪資 

總額 

(4) 

未提撥退休

金負債對涵

蓋薪資之比

例 

(3)/(4) 

一次 

退休金 
539.6 億  381.7 億  157.9 億  70.7% 1,488.0 億  10.6% 

月退休金 1,189.2 億  381.7 億  807.5 億  32.1% 1,488.0 億  54.3% 

註：前述支領方式係指符合退休資格且具有退休金選擇權者，於退休

時完全按所述之退休金支領方式給付。  

表 6-8 軍職人員團體應計退休金負債與提撥狀況分析 

支領方式 

退休金 

負債 

(1) 

已提存 

退休基金

(2) 

未提存退休

金負債 

(3)＝ 

(1)－(2)

已提撥 

基金比率

(2) /(1)

涵蓋薪資 

總額 

(4) 

未提撥退休

金負債對涵

蓋薪資之比

例 

(3)/(4) 

退伍金 181.5 億 93.8 億 87.7 億 51.7% 637.8 億 13.8% 

退休俸 514.3 億 93.8 億 420.5 億 18.2% 637.8 億 65.9% 

註：前述支領方式係指符合退休資格且具有退休金選擇權者，於退休

時完全按所述之退休金支領方式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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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綜合成本法計算並加計未來新加入人員時，其正常成本費

率如下： 

表 6-9 各身分別正常成本費率 

 公務 教育 軍職 

一次退休金 

(退伍金) 
8.2% 9.1% 13.2% 

月退休金 

(退休俸) 
19.5% 22.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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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論與建議 

   唯有在一個健全的退休金財務制度下，方能確保其在日後 

各項退休金給付的能力，參加退休基金者才能獲得充份保障。 

否則空有優厚的退休給付條件與制度，但是財務能力卻不能負 

荷未來的退休給付，亦將導致整個退休基金鉅額虧損或是破產 

。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本基金採統一管理 

，按政府別、身分別、分戶設悵，分別以收支平衡為原則，年 

度決算如有賸餘，全數撥為基金。如基金不足支付時，應由基 

金檢討調整繳費費率，或由政府撥款補助，並由政府負最後支 

付責任。」因此退休金制度之設計不但要考慮政府與參加者之 

意願，而且更應考慮其在財務上的負擔能力才不會失去退休金制度設

計之意義。尤其是對社會保險之退休金制度的設計適當與否，更將直

接影響未來社會的安定、經濟發展與政府財務負擔，為此如何確保退

休計劃之良好財務狀況，當是管理當局應時時刻刻所要追求的目標。 

  雖然在退休計劃設計時，所要考慮的因素相當的多，但是 

最重要的是要有財務能力來負擔，所謂財務負擔能力應是在退 

休計劃設計時就應提出完整評估分析報告，以為決策當局決定 

是否採行此項退休計劃之重要依據。當然不論是國內或是國外 

在社會保險制度上之設計時，本身就面臨許多政治因素的考量 

，亦因為增加了此項因素，造成目前相當多的社會保險面臨財 

務負擔能力的問題，尤其是對退休給付方面更是嚴重，因為它 

的財務負擔的曲線基本上是會隨著時間的經過而擴大，如何在財務負 

擔壓力尚未出現前充份掌握資訊，做好完善財務計劃，將是因應未來 

變化的最佳策略。 

綜合前述之分析，茲將結論與建議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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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金提撥率與現金流量分析 

  依綜合成本法結果得知，若未來退休人員在選擇一次與月退之組合

仍維持目前之情況下，則其正常成本費率遠高於目前提撥率(其比較如

表 7 一 1)。在現行月退支領之平均給付遠大於一次給付之條件下，若

假設無任何其他外來誘因之影響下，則支領月退人員之比例理應增

加(本次精算即有此種增加之趨勢)，而正常成本費率亦將隨之調

高。如此調高後之費率與目前提撥率之差距將較表 7-1 更為擴大。 

 表 7-1     正常成本費率與現行提撥率之比較表    單位：% 

身分別 

正常成本  

費率 

(1) 

現行提撥率 

(2) 

現行提撥率佔

正常成本費率

之百分比 

(2)÷(1) 

差額 

(1)-(2) 

公務人員 15.5 8 51.6 7.5 

教育人員 17.9 8 44.7 9.9 

軍職人員 21.9 8 36.5 13.9 

註：正常成本費率係依表 6-2 之現行組合佔率計算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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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評估基金未來財務負擔之能力，本次精算研究特別針對 

不同身分別分別採用下列四種不同提撥率狀況(結果如表 7-2 

至 7-5): 

  (1)依本次精算之正常成本費率 

  (2)維持目前基金提撥率 8% 

  (3)調整基金提撥率至 10% 

  (4)調整基金提撥率至上限 12% 

來衡量未來五十年現金流量詳如附件二十一。 

表 7-2     公務人員收支損益年度及金額分析表 

提撥率 支領方式 
首次收支出現不足

年度 

累計收支出現虧損

(破產)年度 

50 年後基金累積

餘額(億元) 

8.2%註 一次退休金 101 - 2,584 

19.5%註 月退休金 105 - 9,362 

一次退休金 100 - 889 
8% 

月退休金 99 113 -88,106 

一次退休金 102 - 17,840 
10% 

月退休金 100 116 -71,155 

一次退休金 104 - 34,790 
12% 

月退休金 102 119 -54,204 

註:參閱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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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教育人員收支損益年度及金額分析表 

提撥率 支領方式 
首次收支出現不足

年度 

累計收支出現虧損

(破產)年度 

50 年後基金累積

餘額(億元) 

9.1%註 一次退休金 101 - 1,389 

22.4%註 月退休金 105 - 10,066 

一次退休金 99 123 -7,156 
8% 

月退休金 97 109 -101,790 

一次退休金 102 - 8,380 
10% 

月退休金 99 112 -86,254 

一次退休金 105 - 23,915 
12% 

月退休金 100 115 -70,719 

註:參閱表 6-2 

表 7-4   軍職人員收支損益年度及金額分析表 

提撥率 支領方式 
首次收支出現不足

年度 

累計收支出現虧損

(破產)年度 

50 年後基金累積

餘額(億元) 

13.2%註  退伍金  95 - 422 

22.0%註  退休俸  100 - 1,580 

退伍金  90 95 -12,630 
8% 

退休俸 94 102 -33,561 

退伍金  91 100 -7,610 
10% 

退休俸 95 104 -28,541 

退伍金  93 114 -2,590 
12% 

退休俸 96 107 -23,521 

  註:參閱表 6-2 



 51

由表 7-2 至 7-4 得知，若基金提撥率仍維持 8%之情況下 

，則公務人員團體在經過 50 年後，在選擇支領一次退休金時，其

基金累積餘額為 889 億元，另對於選擇支領月退休金時，其基金

累積虧損金額為 88,106 億元。兩者相差甚鉅，其他人員亦有類似現象。 

若以目前支領一次退休金（退伍金）及月退休金（退休俸）之組

合狀況推估再不同提撥率下各身分別收支損益年度及金額分析如表

7-5，其趨勢見圖 7-1 至 7-12。 

表 7-5     各身分別收支損益年度及金額分析表 

身分別 提撥率 
首次收支出現 

不足年度 

累計收支出現虧損

（破產）年度 

50年後基金累計餘

額（億元） 

15.5% 104 - 11,058 

8% 99 115 -52,508 

10% 101 120 -35,557 
公務人員 

12% 102 125 -18,606 

17.9% 104 - 3,501 

8% 98 110 -73,400 

10% 99 114 -57,864 
教育人員 

12% 101 118 -42,329 

21.9% 100 - 1,329 

8% 94 102 -33,561 

10% 95 104 -28,541 
軍職人員 

12% 96 107 -2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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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部分收支損益年度及金額分析圖--提撥率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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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當年度收支差額係指當年度基金提撥收入扣除給付支出後之年底餘額。

(以下同) 

註 2:基金累積餘額係年底餘額(含孳息、運用收益及財務支出)。(以下同) 

教育人員部分收支損益年度及金額分析圖--提撥率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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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職人員部分收支損益年度及金額分析圖--提撥率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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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圖 7-3 

圖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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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部分收支損益年度及金額分析圖--提撥率8%

-6000000

-5000000

-4000000

-3000000

-2000000

-1000000

0

1000000

89 94 99 104 109 114 119 124 129 134

年度

單
位

:百
萬

元

當年度收支差額

基金累積差額

教育人員部分收支損益年度及金額分析圖--提撥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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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職人員部分收支損益年度及金額分析圖--提撥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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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圖 7-5 

圖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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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部分收支損益年度及金額分析圖--提撥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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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部分收支損益年度及金額分析圖--提撥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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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職人員部分收支損益年度及金額分析圖--提撥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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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圖 7-8 

圖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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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部分收支損益年度及金額分析圖--提撥率12%

-2000000

-1500000

-1000000

-500000

0

500000

1000000

89 94 99 104 109 114 119 124 129 134

年度

單
位

:百
萬

元

當年度收支差額

基金累積差額

 

教育人員部分收支損益年度及金額分析圖--提撥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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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職人員部分收支損益年度及金額分析圖--提撥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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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 

圖 7-11 

圖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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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經期末報告會議之討論，為考量採取階梯方式調整提撥率之需

要，經再按下列三種方案分次調整提撥率至 12%，模擬其現金流量分析

（詳如附件二十一）如下： 

方案 A（兩年調整方案）：89 年 10%，90 年 12% 

方案 B（四年調整方案）：89 年 9%，90 年 10%，91 年 11%，       

            92 年 12% 

方案 C（六年調整方案）：89 年 9%，90 年 9%，91 年 10%， 

                      92 年 10%，93 年 11%，94 年 12% 

表 7-6      公務人員收支損益年度及金額分析表 

方案 
首次收支出現不足

年度 

累計收支出現虧損

(破產)年度 

50 年後基金累積

餘額(億元) 

A 102 125 -19,530 

B 102 124 -21,297 

C 102 123 -23,360 

 

表 7-7      教育人員收支損益年度及金額分析表 

方案 
首次收支出現不足

年度 

累計收支出現虧損

(破產)年度 

50 年後基金累積

餘額(億元) 

A 101 118 -43,570 

B 101 117 -44,879 

C 101 117 -46,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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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軍職人員收支損益年度及金額分析表 

方案 
首次收支出現不足

年度 

累計收支出現虧損

(破產)年度 

50 年後基金累積

餘額(億元) 

A 96 106 -23,871 

B 96 106 -24,523 

C 96 105 -25,247 

二、不同提撥率下所對應之相對投資報酬率 

若其它假設因素不變，為維持收支平衡則依綜合成本法評估各身

分別之基金在不同提撥率下所對應相對投資報酬率如下表： 

表 7-9   不同提撥率下之所對應之投資報酬率        單位：% 

提撥率 8% 9% 10% 11% 12% 14% 15.5% 16% 17.9% 18% 20% 21.9%

公務人員 10.6 9.9 9.3 8.9 8.4 7.6 7.0 - - - - - 

教育人員 12 11.1 10.4 9.9 9.4 8.5 - 7.7 7.0 - - - 

軍職人員 18.7 16.8 15.3 14.2 13.5 11.7 - 10.2 - 8.9 7.8 7 

註:各類人員依現行組合佔率之支領方式計算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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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金投資績效對正常成本費率有相當影響 

  依此次精算評估中在利率水準 6%-10%之區間其敏感度之分析結果

得知，當完全採用支領一次退休金假設時，平均投資報酬率如能增加

一個百分點，則正常成本費率約可下降一個百分點。當完全採用支領

月退休金假設時，平均投資報酬率如能增加一個百分點，則正常成本

費率約可下降三點五個百分點。故在此種相當影響的情況下，再加上

整個退撫基金亦在快速的成長中，如何在投資人才的培養方面與擴大

投資工具方面來做有效提高投資績效的規劃，進而創造更佳的財務狀

況來降低提撥率的調漲壓力，將是最直接且最有效的方法。 

另根據中央銀行本（八十九）年第一季刊報告指出，截至去年底

止，我國退撫基金、勞保基金、勞退基金等中長期資金，投資於股市

的比重與世界各主要國家退休基金相較，明顯偏低，因此建議各基金

應逐步調高投資國內股市、債市比重，有助於大幅改善投資績效。以

英、美為例，於一九八四年至一九九三年間，其退休金平均收益率分

別為十‧二三%及九‧六七%，居世界排名二、三名，而在一九九四年

其投資國內外股票比重則高達八十四%及五十五%（其中投資國內股票

比重部分為五十九%及四十七%）。以上數據顯示投資股票比重愈高，其

長期投資報酬率也愈高。其次，就國內整體投資環境而言，退撫基金

過去三年實際投資於國內股票比重尚不及三十%，而其平均投資報酬率

尚能達九%，已明顯高出各壽險年金產品利率（約六%）甚多，其操作

績效堪稱良好，故未來如能逐步調高投資股票比重，將使投資報酬率

有提升至十%的空間。但若要求提高投資報酬率水準至十二%則似對其

過於嚴苛，故未來勢必同時依精算結果調高各類人員提撥率及透過基

金運用配置比例之修正以提高投資報酬率等兩方案，方能有效解決政

府未來嚴重的財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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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不同投資報酬率下相對應之提撥率依各身分別顯示如后： 

表 7-10   不同投資報酬率下之提撥率            單位：% 

投資 

報酬率 6% 7% 8% 9% 10% 11% 12% 

公務人員 18.9 15.5 12.8 10.6 8.8 7.5 6.6 

教育人員 21.5 17.9 15.1 12.7 10.8 9.2 8.0 

軍職人員 24.8 21.9 19.6 17.8 16.3 14.9 13.7 

註:各類人員依現行組合佔率之支領方式計算得知。 

四、退休給付選擇權對正常成本費率有相當影響 

  退休辦法規定具有退休金選擇權者得選擇一次退休金或月退休金

或兼領一次退休金與月退休金。經採精算方法，分別對完全採用一次

退休金與完全採用月退休金評估其正常成本費率得知，當完全採用月

退休金成本時約為完全採用一次退休金之兩倍，因此對於未來此兩種

方式之組合狀況預測更加重要。依目前政府已將公務人員之退撫新制

年資的優惠儲蓄存款規定取消，且在月退休金相當優惠情況下，預期

未來支領月退休金人員必將激增，相對的對退撫基金的財務負擔更加

沈重。 

  依綜合成本法結果分析，當具有退休金選擇權人員其在支領月退

休金佔率每增加10%(亦即支領一次退休全相對減少10%)則將造成正常

成本費率約增加一個百分比。亦即當完全(100%)支領月退休金時，則

預期將再增加之正常成本費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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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正常成本費率之比較表                  單位：% 

身分別 

完全支領 

月退休金 

(1) 

目前支領 

組合方式 

(2) 

比值 

(1) ÷(2) 

差額 

(1)-(2) 

公務人員  19.5 15.5 1.26 4.0 

教育人員  22.4 17.9 1.25 4.5 

軍職人員  22.0 21.9 1.01 0.1 

五、建立完整之經驗資料並加以分析研判 

  基於精算結果完全是在預定的精算假設下所模擬而得，故 

有關精算假設之正確性與合理性將直接影響到精算結果。在精 

算假設方面首先要利用的經驗資料便是整個參與退休計劃之人 

員離職、死亡、退休、與資遣等之資料，以建立多重脫退經驗 

率表。在此次經驗資料之取得除極少部份資料不全外，其餘均屬完整，

實有助於此次精算評估作業。 

  有關基金之運用收益方面雖有完整之經驗資料可供評估，但基於基

金之投資組合並未達穩定狀況，且亦有新的投資工具與國外投資之計

劃，故在如此多元的投資組合下，有關其資產及收益之衡量評估相對

的更加重要。 

  有關本俸之增加率除需考量經驗資料外，更需考慮未來經 

濟狀況與政府財政負擔之能力，故如政府主管機關能建立未來 

長期薪資預測模型將更有利於精算假設之合理性。 

  有關歷年各參加人員別之成長，雖有經驗資料可供參考，但此項

經驗資料如何運用於未來的預測，更牽涉到政府未來的人事政策與人

口成長等因素，因此在擬定此項假設時亦需考量多方面意見來訂定。 

  當經驗資料建立之後，藉由統計分析方法來預測各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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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之趨勢，以利掌握整個退休計劃之未來財務狀況的變化與 

發展，來做為研擬因應政策之依據。 

六、做好例行性精算評估 

  退撫基金之正常成本費率、應計退休金負債與財務結構易受預定

利率、本俸增加率、退休率、死亡率、離職率、資遣率與投資收益率

等諸多因素變動之影響而變化，故建議每三年至五年作一定期評估或

遇重大因素改變時應立即評估，以確保基金財務之健全。 

七、調整提撥率以健全基金財務結構： 

為確保基金財務結構之健全，各類人員之提撥率建議調整

如下： 

(1)公務人員部分： 

就基金過去三年之實際平均投資報酬率約九%而言，根據精算結

果，其提撥率應調高至十‧六%。但基金管理會若能透過適當的資產配

置，善用有效的投資工具，盡力將平均投資報酬率提升至十%時，則可

採一次調高提撥率至八‧八%，即能達成基金的長期收支平衡。未來則

俟下次精算案辦理完成時，再依精算結果予以修正。 

(2)教育人員部分： 

就基金過去三年之實際平均投資報酬率約九%而言，根據精算結

果，其提撥率應調高至十二‧七%。但基金管理會若能透過適當的資產

配置，善用有效的投資工具，盡力將平均投資報酬率提升至十%時，則

可採一次或分次調高提撥率至十‧八%，即能達成基金的長期收支平

衡。未來則俟下次精算案辦理完成時，再依精算結果予以修正。 

(3)軍職人員部分： 

就基金過去三年之實際平均投資報酬率約九%而言，根據精算結

果，其提撥率應調高至十七‧八%。即使基金管理會將平均投資報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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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高至十%時，其提撥率仍高達十六‧三%，實不足以改善其日益惡化

的財務狀況。由此可見，軍職人員之問題在現行退撫收支體制下相較

於公、教人員，當更有其亟待解決之迫切性，故對其提撥率之調整尤

應優先以專案處理，未來除將提撥率調高至十二%的上限外，更應積極

循修法之途徑調整提撥率之上限或調降月退休金支領之給付內容，方

能有效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 

 

 

 


























































































































































































































